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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风情雅苑（西区）和

誉墅小区不动产登记有关事项的通告
为解决风情雅苑（西区）、原中央皓城一期和誉墅项目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切实维护群众权益。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文件精神，结合《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综合出具盈江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盈江县“风情雅苑”（风情雅苑一期、中央皓城一期、誉墅）项目规划验核意见》和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誉墅小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请示》的批复意见，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对风情雅苑（西区）原宗地、誉墅小区（原中央皓城）原宗地和誉墅小区(二期)宗地进行合并，合并后宗地权利人为风情雅苑（西区）和誉墅小区全体业主。

二.对誉墅小区(二期)所有建构筑物按合并后新的宗地落宗登记发证。

三.对原已登记发证的风情雅苑（西区）、誉墅小区（原中央皓城）所有不动产权证按合并后新的宗地信息逐步完善登记。
特此通告。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11月10日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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